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知识产权概论>>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知识产权概论>>

13位ISBN编号：9787811170481

10位ISBN编号：7811170485

出版时间：2007-1

出版时间：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作者：李长健

页数：291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知识产权概论>>

前言

　　本教材依据《教育部、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知识产权工作的若干意见》（教
技[2004]4号）文件精神，从“将知识产权战略作为高等学校的一个重要发展战略”出发，针对高等院
校在校生（非法学专业）的“知识产权”知识匮乏的现状，旨在全面提高高等院校非法学专业学生“
知识产权”素质，而编写的一本理论严谨、繁简适当、内容翔实的知识产权法学教材。
　　首先，坚持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因材施教理论。
高等院校的非法学专业本科生已经具有了一定的理解力和自主学习、独立思维能力，因此将教材内容
建立在比较系统的民法学、经济法学基础理论上是可行的。
但应当看到，非法学专业本科生从未接触过系统的法理学知识体系，理解法学理论性过强的教材有一
定的困难。
　　本教材有效地避免了当前国内外流行教材的不足，力求为非法学专业本科生编写一本既具有一定
法学理论深度、又能够为学生所理解的优秀教材。
其次，教材反映了最新的立法动态和科研成果。
目前，大多数知识产权教材成书时间相对较早，体系比较陈旧，难以反映当前知识产权立法动态和最
新的科研成果。
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知识产权立法和科研处于一个相当活跃的状态。
　　本教材内容在传统大陆法系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取材于国内外最新的论文、著作等科研成果和立
法、司法、执法实际案例，使非法学专业本科生能够通过对本教材的阅读、学习迅速了解知识产权法
的最新动态。
再次，与案例紧密结合。
法学作为一门基础社会科学，是来源于人类的社会实践的，并最终要在人类的社会实践中实现自己的
价值。
这就要求法学教材应当与案例教学紧密结合。
目前国内比较优秀的能够与真实案例相结合的知识产权教材较少，能够适合非法学专业本科生教学的
上述教材更是少之又少。
本教材力求将知识产权理论体系与当前已经形成定论的真实、典型、具体的案例相结合，既加强了教
材的可读性，又使学生能够通过案例学习形成比较系统的知识产权法律思维。
　　由于本教材对读者对象的定位是高校非法学专业的大学生、研究生。
所以，本教材绝不同于面向法学专业学生的教科书。
本书力求通俗易懂，相对削减纯理论的东西。
本教材最大的特色在于注重应用与实践，将知识产权基本理论和法律制度具体应用到实际案例当中，
即理论结合实践，以“案”说“法”，体现案例教学方法。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知识产权概论>>

内容概要

本教材依据《教育部、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知识产权工作的若干意见》(教
技[2004]4号)文件精神，从“将知识产权战略作为高等学校的一个重要发展战略”出发，针对高等院
校在校生(非法学专业)的“知识产权”知识匮乏的现状，旨在全面提高高等院校非法学专业学生“知
识产权”素质，而编写的一本理论严谨、繁简适当、内容翔实的知识产权法学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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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专利法(下)
第八章  商标法(上)
第九章  商标法(中)
第十章  商标法(下)
第十一章  其他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上)
第十二章  其他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下)
第十三章  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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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一般民事法律关系主体的行为能力有着严格的划分，不同行为能力人的法律行为有着不同
的法律效力。
在知识产权法中，知识产权的原始取得主要来源于主体的创造性行为（包括创作、发明等）。
创造性行为属于事实行为，而不是一般民事法律行为，它不受民事法律行为能力的限制，主体只要以
自己的创造性行为完成知识产品，即可以以创造者的身份依法取得权利。
　　（2）知识产权原始取得中，国家机关的授权行为是权利主体资格最终取得的必经程序。
授权行为与创造性行为一样，对权利的原始取得具有重要意义。
即“创造性活动是权利产生的‘源泉’（source），而法律（国家机关授权活动）是权利产生的‘根
据’（origin）”。
　　（3）在一般财产所有权制度中，根据一物一权原则，不能在一个物件上设立两个或数个内容相
同的所有权。
知识产权的继受取得，往往是不完全取得或有限制取得，从而同一知识产品之上拥有若干权利主体的
情形却普遍存在。
　　（4）一般民事法律关系中，主体的民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
在知识产权法中，公民死亡后仍可保留某些权利能力，如著作权中的人身权利，在大陆法系国家多为
永久保护。
　　（5）知识产权法对外国人的主体资格采取“有条件的国民待遇原则”，区别于一般财产权法所
采取的“有限制国民待遇原则”。
有限制国民待遇原则是指对外国人原则上给予其与本国人同等的待遇，但对外国人所享有的权利范围
有所限制，如外国人不准取得土地权、采矿权、捕鱼权、不准从事只有本国公民才能从事的某种职业
等。
　　知识产权法采用的有条件的国民待遇原则，是指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外国人就可以与本国
人享有同等的权利，在权利的取得、内容和保护上不加限制。
国民待遇原则是国际知识产权制度的基本原则。
它包含两方面含义：一是国际公约的成员国必须在法律上给予其他成员国的国民以本国国民所享有的
同等待遇；二是对非成员国国民，只要其作品在国际公约的成员国境内首先发表，或在该国有经常居
所，或有实际从事工商业活动的营业所，也应当享有同该成员国国民的同等待遇。
　　知识产权法律关系的客体，是人们在科学、技术、文化等知识形态领域中所创造的精神产品。
这是与物质产品，即一般民事法律关系上的有体物相并存的一种民事权利客体。
精神产品又称智力成果。
具体包括：　　（1）创造性成果。
主要包括作品及其传播媒介、工业技术。
主要发生于科学技术及文化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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